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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 115年度教保專業知能（含特教）研習實施計畫 

「研習主題：性別平等相關政策與法令」 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年 11月 26日臺教國署幼字第

1145603034號函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提升教保人員性別平等意識。 

(二)性別平等教育之資源運用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

四、承辦單位：高雄市輔育人員職業工會 

五、研習地點：高雄巿新興國小三樓視聽教室(新興區民生一路 321號 3樓) 

六、參加對象：高雄市教保服務機構(含國幼班)之負責人、校長、教保服務人

員(含代理代課教師及教保員職務代理人)、國幼班輔導人員及依

法配置之相關人員;社區(部落)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依法配置之服

務人員;學前特殊教育教師、特教學生助理人員、教師助理員及

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。 

七、辦理日期：115年 5月 16日(星期六)下午 13:30-16:30 

八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者核予 3小時教保研習時數(報到時間超過 30分鐘，

或早退未請假者，不核予研習時數)。 

九、報名方式及錄取人數： 

(一)報名方式：請至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，報名時間自 115

年 4月 16日 20時 00分起至 5月 8日 12時 00分止。         

(二)錄取方式及人數：依所列順序錄取，每園 2名(若報名人數不足錄取名

額，則彈性調整)，共計 100人(含工作人員)。 

1. 教保服務機構(含國幼班)之負責人、校長、教保服務人員(含代理代

課教師及教保員職務代理人)、國幼班輔導人員及依法配置之相關人

員。 

2. 前開尚有剩餘名額，依報名時間先後順序錄取，社區(部落)互助教

保服務中心依法配置之服務人員、學前特殊教育教師、特教學生助

理人員、教師助理員及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。 

(三)報名事宜倘有疑問請聯繫承辦人：呂小姐，電話：(07) 335-6016、

335-3123，電子信箱：3356016@gmail.com。 

十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 經報名錄取者，如確有重大原因未能參加研習或其他相關問題者，應

於 3日前洽承辦單位辦理請假，以免資源浪費，若無辦理請假者以無故

未到登記。  

(二)本研習不提供臨托服務，請勿攜帶孩子進入研習會場，違者取消錄取資

格。 

十一、經費：依教育部及教育局年度專款補助。 

十二、本計畫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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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研習課程表： 

時間 課程內容 
講座/助

講姓名 

講座/助講 

現職服務單位 

13：00～13：30 報 到 

13：30～15：30 

性別意識的建構與內涵，破除

性別刻板印象 

1. 性別意識的基本概念與在幼

兒教育中的重要性。 

2. 辨識原生家庭與工作場所或

生活周遭性別刻板印象來

源。 

3. 如何由自身開始在日常互

動、課室設計與家長溝通上

的性別敏感度。 

黃士玲 

1. 樹德科技大學

社會工作系講

師 

2. 嘉南藥理大學

社會工作系講 

3. 正修科技大學

社會工作系講

師 

15：30～16：30 

性別意識的建構與內涵，破除

性別刻板印象 

1. 發展能協助幼兒認識多元性

別與尊重差異的實務策略。 

2. 案例分享 

 

十四、講座與授課內容相關之學經歷或背景： 

講座姓名 與授課內容相關之學經歷或背景 

黃士玲 

學歷： 

1.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畢業 

2.樹德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畢業 

經歷：1.高雄市燭光協會/兒童暨少年福利服務-社工督導 9 

        年 9個月(96-111年)  

      2.高雄市輔育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 8年(102-110年) 

      3.高雄市政府托育人員管理小組委員(102－110年)  

現職： 

1.樹德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士學程講師 

2.嘉南藥理大學社工系講師 

3.正修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講師 

4.台灣愛與希望國際關懷協會(111年－迄今) 

5.托育人員訓練班-講師(102年－迄今) 

6.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-責任通報及輔導講師 

(103年－迄今) 

7.高雄市性別人才資料庫專家 


